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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中壢高商校友會  

第七屆第 6 次理監事會議會議紀錄  

開會日期：113年 11月 1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六時三十分 

地    點：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志道二樓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古素琴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古竺艷組長 

出席人員：校友會理監事（如簽到表） 

列席人員：中壢高商校長、行政主管及工作人員（如簽到表） 

壹、主席致詞  （古理事長 素琴）：（略） 

貳、校長致詞  （鄒校長 岳廷）：（略） 

參、會務報告 

一、宣讀前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案由一：有關本會 112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（略）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案於 113年 5月 4日校友會第七屆第 3次會員大會提案審

議通過，函報社會局備查。 

案由二：有關本會 113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表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（略）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案於 113年 5月 4日校友會第七屆第 3次會員大會提案審

議通過，函報社會局備查。 

案由三：遴選本會第 20屆傑出校友名單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（略） 

決 議：（一） 本辦法遴選之傑出校友，應為「中壢高商」傑出校

友，而非「中壢高商校友會」傑出校友。後續將評估

適切性，修正遴選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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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三位校友經校友會遴選通過，為第 20屆傑出校友。 

執行情形：（一）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研擬中，參酌各校傑出校友

遴選辦理方式，進行適切性評估及修正。 

（二）第 20屆傑出校友頒獎典禮，已於 113年 5月 4日校

慶慶祝大會中舉行。 

二、 校友會財務報告 

（一） 為提高本會經費報酬，並考量每年實際捐款收入及支出需求，於

112 年 12 月 14 日第七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提案通過，將本會金

融帳戶活期存款其中 1,000,000 元轉存成二筆定期存款(各 50 萬

元)，以提高本會利息收入，相關業務已於 113 年 6 月 28 日辦理

完畢。轉存之定期存款以機動利率存本取息，每月計息一次，每

月定存利息約 1,430元，一年預估利息約為 17,160元。 

（二） 113/1/1〜113/10/31收支明細表如附件一（P.5~P.9），總收入

2,221,956元，總支出 1,455,804元，結餘 2,582,479元。 

（三） 113/10/31金融帳戶活期存款結餘 1,582,479元、定期存款兩筆計

1,000,000元，共計 2,582,479元，影本如附件二（P.10~P.11）。 

三、校友會會務報告 

（一） 113年 8月 30日辦理商經科、國貿科、資處科新生說明會，邀請

商經科校友林弘翔(華納傢俱——原木狂人營運執行長)、國貿科校

友劉姿旻(日月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資深業務經理)、資處科校

友楊子奇(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)蒞校分享職涯

經驗，將校友的人生閱歷引入校園，提供新生學弟妹學習態度的

鼓勵與建議。 

（二） 於 113 年 5 月 4 日中壢高商七十週年校慶大會中，校友會榮譽理

事長彭君平學長捐助 50萬元，指定用途為助學金、師生競賽獎勵

金及招生文宣品製作費。已擬定助學金設置辦法，並於下學期開

放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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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本會 114年度會費是否收取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 本會從 104 年即未收取入會費，曾於 109 年 1 月 10 日第六屆第 3

次理監事會議及 109 年 11 月 5 日第六屆第 2 次校友大會決議修改

校友會章程，改為「不收」會費。 

二、 後因社會局 110 年 2 月 26 日來函指出：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

法第 14 條規定略以，社會團體會員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，其標準

及繳納方式應訂入章程。故於 110 年 3 月 25 日第六屆第 7 次理監

事會議決議於章程中恢復收取會費等規定，並於 110 年 11 月 4 日

第六屆第 3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因新冠肺炎致整體經濟情況不佳，經 110 年 3 月 25 日第六屆第 7

次理監事會議追認 109 年不收取會費，並決議通過 110 年不收取

會費；111 年 3 月 17 日第六屆第 10 次理監事會議及 111 年 11 月

3日第七屆第 1次會員大會，提案決議通過 111年不收取會費。 

四、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，本會員會員所繳會費分為： 

（一） 入會會費：會員入會時，每人應繳新台幣伍佰元，師長及職

員工免繳會費。 

（二） 常年會費：會員每年應繳新台幣陸佰元之常年會費。 

（三） 永久會費：會員一次繳足新台幣壹萬元之永久會費者，嗣後

免繳會費。 

五、 有關本會 112 至 113 年未收會費提起追認，及 114 年度會費是否

收取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追認 112年至 113年不收會費。 

二、 全體一致通過 114年度不收會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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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考量下次會員大會為 114 年 5 月召開，除提案當年度(114 年度)

是否收取會費外，應可討論隔年度是否收取會費一案，故全體理

監事一致通過 115年不收會費，一併提案至會員大會討論。 

四、 本案經本理監事會議通過，提案至第七屆第 4 次會員大會討論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陸、散會（下午八時二十五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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